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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臺北醫學大學食品安全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處理學生至境外(國外

或大陸地區)短期或長期研修事宜，依「臺北醫學大學學生境外研修

作業要點」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學生需符合下列資格方得申請境外研修： 

一、 本系在學學生。 

二、 申請實驗室研修者： 

(一) 需修習至少一學期「專題研究」。 

(二) 取得「專題研究」指導教授之推薦函，內容須包含具備之基

礎研究能力、操作能力等。 

三、 申請課程研修者：符合擬申請學校之規定。 

四、 具備申請研修所需之語言能力：依照擬申請實驗室或學校之規定。 

第三條 學生需於申請日期截止前(依本系或欲申請之學校公告為準)向系辦

公室提出境外研修申請及繳交審查資料： 

一、 食品安全學系境外研修申請表。 

二、 自傳及境外研修學習計畫書。 

三、 語文檢定證明及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四、 食品安全學系專題研究指導教授推薦證明文件。 

五、 其他：欲申請之學校規定文件。 

第四條 本系系務會議進行資料審查及面試甄選，依甄選成績決定研修人選及

排序。 

第五條 學生境外研修媒合核准後，如有變更或取消行程情事，應主動知會系

辦公室。如非不可抗力之因素取消，不再受理該生之境外研修申請。 

第六條 學生申請境外研修得申請學分抵免，抵免科目及標準以「臺北醫學大

學食品安全學系境外研修學分抵免表」(如附件)規定為準。 

第七條 學生於境外研修期間，應配合該實驗室或該校之規範，如有不良行為

或表現不佳者，則境外研修結束後不予認抵學分，且不得再次申請境

外研修。 



 

 

第八條 學生境外研修結束，應填具「學生境外研修科目學分認定對照表」，且

檢附修習全部科目及學分成績單正本或境外指導教授開具之成績證明

並繳交報告書。 

第九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臺北醫學大學食品安全學系境外研修學分抵免表 

項目 說明 

申請認抵資格 

1. 完成研修。 

2. 需出具研修單位提供之合格證書、評分表。 

3. 應繳交研修相關報告書。 

認抵學分計算 

1. 每週至多採計五日，每日至多採計 8小時。 

2. 累計達 27小時得認抵 1學分，以此類推並採無條件捨去法

認抵。 

3. 至多認抵 4學分。 

抵免課程 

專題研究(一)(1學分)、專題研究(二)(1學分) 

專題研究(三)(1學分)、專題研究(四)(1學分) 

專題研究(五)(1學分)、專題研究(六)(1學分) 

 


